附件3

实习课程教学文件审定意见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学年学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系部
	
	课程名称
	

	使用班级
	
	计划周数
	

	开课类型
	□ 未变    □ 改进    □ 新开

改进原因：



	教学大纲
	（审定内容：大纲是否齐备、内容是否充实以及是否能达到教学目标。）



	指导书
	（审定内容：指导书是否齐备、要素是否完整以及执行大纲情况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任务书
	（审定内容：任务书是否齐备、格式是否规范以及工作量饱满情况。）


	教研室

意见
	教研室主任签字：

	系部意见
	系主任签字：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以上内容审定通过要注明“审定合格”字样，否则应填写不合格原因及整改意见
